
德财基〔2025〕审结字005号

关于津润食品临时道路工程结算的评审报告
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

根据财政投资评审管理规定，我中心组织评审小组对你单位报来的津润食品临时道路工程（以下简称“本工程”）结算进行了评审。你单位应对送审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负责。现将评审情况总结归纳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由常德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管理局建设，常德市城镇建筑规划设计有限公司设计，通过政府采购选取湖南省津市市第六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中标实施，中标金额为123.2万元。工程于2019年3月开工建设，2019年5月完成竣工验收。

本工程位于德山街道龙潭路附近，道路全长320m，宽9m。道路结构层从上至下依次为24cm厚C25混凝土面层、15cm厚碎石基层，雨污水管网采用DN400-600mm混凝土承插管。主要包含土石方、路基路面、雨污水管道等内容。

二、评审依据

1.建设单位报送的《津润食品临时道路工程》结算资料，包括结算书、竣工图、签证单、施工图片及现场查勘的实际情况和对账记录等资料；

2.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湖南省建设工程计价办法>及<湖南省建设工程消耗量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4〕113号）；

3.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关于增值税条件下计费程序和计费标准的规定>及<关于增值税条件下料价格发布与使用的规定>的通知》（湘建价〔2016〕72号）；
4.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补充增值税条件下建设工程计价依据的通知》（湘建价〔2016〕160号）；

5.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调整建设工程销项税额税率和材料价格综合税率计费标准的通知》（湘建价〔2019〕47号）；

6.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2017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号）；
7.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2017年湖南省建设工程人工工资单价的通知》（湘建价〔2017〕165号）；
8.常德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站发布的施工相应时段的材料价格及市场价格；
9.影响造价相关的法律法规、政策性及其他文件。

三、评审范围及程序

（一）评审范围

津润食品临时道路工程结算工程费。

（二）评审程序
1.成立评审小组，熟悉资料，制定评审方案；

2.组织现场踏勘、测量，留取影像资料；

3.审查、取证、计量、分析、汇总，形成初步评审结论；

4.组织对账，形成评审意见，由其各方签字确认；

5.整理评审工作底稿等资料，出具评审报告并归档。

四、评审中的主要问题与说明
1.碎石基层、混凝土路面、花岗岩立石、砍挖灌木、抛石挤淤、排水沟槽土方开挖及回填、排水管道长度、雨水口、沥青路面拆除及恢复等工程量多计，审减30.26万元；

2.扣除合同内工程排污费及销项税额调整，审减1.3万元；
3.签证单02中回填土方按场内转运计算，审减1.67万元；
4.签证单04中水泥稳定基层拆除子目高套，审减0.21万元；
5.材料价格调整，审减0.29万元；

6.签证增加部分下浮5%，审减0.52万元。

五、对比合同金额增减情况说明
本工程合同金额为123.2万元，审定金额107.6万元，相比合同造价减少15.6万元，主要情况如下：

1.碎石基层、混凝土路面、花岗岩立石、砍挖灌木、抛石挤淤、排水沟槽土方开挖及回填、排水管道长度工程量减少，减少22.99万元；
2.扣除合同内工程排污费及销项税额调整，减少1.3万元；
3.签证增加土方回填、雨水口、排水管网接入龙潭路并恢复等事项，增加8.69万元。
六、评审结论

本工程送审金额为1418562元，审定金额为1076028元，审减金额为342534元，审减率24.15%。（详见附件）

其中：初审审定金额1098300元，内审审定金额1076028元。

根据《关于明确区本级政府性工程建设项目投资评审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德财发〔2020〕5号），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以上，应扣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5398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本评审结论是以建设单位提供的项目结算资料、与项目实施时有关的法律法规、计价文件、解释以及报告出具前的工程现状等为依据，基于现有评审资料、评审人员所持有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经客观分析得出，对评审报告出具后各种因素变动引起的结论调整概不负责。
七、评价与建议

1.设计中应考虑雨水口、排水管网接入事项。

2.请建设方、施工方在建设过程中做好签证资料及其相应的影像资料，以便审核时查实。
八、评审人员

初审机构：湖南文翔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初审人员：刘艳                 初审负责人：魏俊英
内审人员：杨洋
项目负责人：高绍娟
2025年1月16日

附件：津润食品临时道路工程结算评审汇总表

附件：
	津润食品临时道路工程结算评审汇总表
 金额单位：元

	序号
	评审内容
	送审金额
	初审金额
	内审金额
	审减金额
	备  注

	一
	合同内工程
	1232087.69
	1005570.68
	955578.15
	254509.54
	

	1
	道路工程
	583322.22
	509778.14
	509741.86
	73580.36
	按签约合同价与投标文件比例下浮计算

	2
	机械土石方工程
	230514.46
	227038.07
	199253.91
	31260.55
	

	3
	排水工程
	418251.01
	281825.79
	281334.90
	136916.11
	

	4
	扣除工程排污费
	0.00
	-3844.16
	-3784.56
	3784.56
	

	5
	销项税额调整
	0.00
	-9227.16
	-8967.96
	8967.96
	

	二
	签证增加工程
	186474.77
	92729.03
	98449.95
	88024.82
	下浮5%

	
	合  计
	1418562
	1098300
	1076028
	342534
	审减率24.15%


注：根据德财发〔2020〕5号文相关规定，本工程审减率超过15%及以上，应扣

减施工单位评审费用5398元，此费用未在审定金额中扣除，请建设单位落实。
PAGE  


